
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11010626210200028926-XM001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2026 年高点监控系统建设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6 年 06 月 03 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原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二、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评审类型 备注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

要求

3.1
本项目对于联合体

的要求

1、如本项目接受联合体磋

商，且供应商为联合体时必

须提供《联合协议》，明确

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并指定联合体牵头人，授权

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

责本项目磋商和合同实施

阶段的牵头、协调工作。该

联合协议应当作为响应文

件的组成部分，与响应文件

其他内容同时提交。2、联

合体各成员单位均须提供

本表中序号 1-1、1-2 的证

明文件。联合体各成员单位

均应满足本表 3-2 项规定。

3、本表序号 3-3 项规定的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中的每

一小项要求，联合体各方中

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本表

中其他资格要求并提供证

明文件。4、联合体中有同

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

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

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

应商确定资质等级。5、以

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

重要指标

提供《联合

协议》原件

的电子件格

式见《响应

文件格式》



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

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

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

动。6、若联合体中任一成

员单位中途退出，则该联合

体的响应无效。7、本项目

不接受联合体响应时，供应

商不得为联合体。

3.2
政府购买服务承接

主体的要求

如本项目属于政府购买服

务，供应商不属于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

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

织。

重要指标

格式见《响

应文件格

式》“1-2 供

应商资格声

明书”

3.3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

理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

（含）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B本）。

重要指标

提供证明文

件的电子件

或电子证照

3.4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具有有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

重要指标

提供证明文

件的电子件

或电子证照

3.5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如有，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注：如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

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

承担相同工作的，均应当提

供资质证书电子件或电子

证照。

重要指标

提供证明文

件的电子件

或电子证照

现更正为：

第三章 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二、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评审类型 备注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

要求

3.1
本项目对于联合体

的要求

1、如本项目接受联合体磋

商，且供应商为联合体时必

须提供《联合协议》，明确

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并指定联合体牵头人，授权

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

责本项目磋商和合同实施

阶段的牵头、协调工作。该

联合协议应当作为响应文

重要指标

提供《联合

协议》原件

的电子件格

式见《响应

文件格式》



件的组成部分，与响应文件

其他内容同时提交。2、联

合体各成员单位均须提供

本表中序号 1-1、1-2 的证

明文件。联合体各成员单位

均应满足本表 3-2 项规定。

3、本表序号 3-3 项规定的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中的每

一小项要求，联合体各方中

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本表

中其他资格要求并提供证

明文件。4、联合体中有同

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

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

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

应商确定资质等级。5、以

张雪龙联合体形式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

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

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

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

采购活动。6、若联合体中

任一成员单位中途退出，则

该联合体的响应无效。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时，供应商不得为联合体。

3.2
政府购买服务承接

主体的要求

如本项目属于政府购买服

务，供应商不属于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

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

织。

重要指标

格式见《响

应文件格

式》“1-2 供

应商资格声

明书”

3.3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具备具有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

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

（含）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

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B本）。

重要指标

提供证明文

件的电子件

或电子证照

3.4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如有，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注：如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

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

承担相同工作的，均应当提

供资质证书电子件或电子

证照。

重要指标

提供证明文

件的电子件

或电子证照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

三、其他补充事宜

本公告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北京市丰台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16 区 10 号楼

联系方式：闫丽娜 010-5790061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华夏林达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4号工商联大厦A座10层1002号

联系方式：关鑫、王悦、林原、何英富 010-60716601-8002、18733616183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关鑫、王悦、林原、何英富

电 话：010-60716601-8002、1873361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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